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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广东把大湾区建设

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

紧做实，举全省之力办好这件大事，努力

使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

引领地。

过去一年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强

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以高质

量的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加快涉大

湾区立法步伐，形成一批具有标志性、

引领性的立法创新成果。在制定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基础上，

接续制定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

全面合作条例，确保南沙建设发展在法

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制定深汕特别合

作区条例，对合作区的组织机构、规划

建设、管理运营、资源配置等进行规范，

有力破解制约合作区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为国家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提

供立法样本。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及各地市人大常委会公布2024年度工作要点及工作计划

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将编制大湾区立法专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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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院
长张永忠：

省市区域协同立法体现
大湾区建设同频共振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省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张永忠

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抢抓国

家战略机遇，而战略机遇有很多方面需

要通过省市立法对接与支撑。“涉大湾区

的立法能够更好地将《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落到实处，引领经济社会的

发展，使得大家能够凝聚共识，在湾区高

质量发展方面打通‘最先一公里’”。

谈及大湾区区域协同立法工作，张

永忠认为，区域协同立法体现了省市在

大湾区建设上的同频共振。“省市协同

立法，可以确保把中央的政策、共同的

目标确保落到实处。”张永忠指出，立法

不是为了立法而立法，而是为了解决切

实的问题，大湾区在发展实践中有许多

亟待破解的难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

新来破解，去回应发展过程中的民生关

切和社会热点，去打通规则机制衔接的

堵点、难点，而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立

法，让改革有法可依的同时，也使得改

革创新能够与法治同频共振。

观察近年来涉大湾区的立法，多以

“小切口”居多，多针对小而具体的民生

问题。今年省人大常委会提出，通过

“立法专班”“小切口”立法等方式，助推

一流湾区建设。张永忠认为，在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之后，立法应

该思考如何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即立

法要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让立法发挥

实际的效用。他表示，“小切口”的

“小”，指的是小问题，问题本身切入点

很小，但是意义却不小，它往往联系的

是民生或者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小切口”立法能让立法内容更具体，更

直接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同时，“小

切口”可以提高立法效率，针对某个具

体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快速地做出适应

性、回应性的立法反应。

此外，“小切口”的优势是“小快

灵”。他解释，社会生活是多变的，但法

律则有一定的稳定性，传统的立法耗时

较长，可能很难适应社会生活的现实需

要，所以针对一些“小切口”问题进行快

速反应，直面问题做相应的“小切口”立

法，能够提高时效性、针对性、可操作

性，让立法有效、管用。

■VCG供图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实施五周年，一个世界级一流湾区的

建设，离不开法治的护航。不久前召开的

广东省2024年立法工作会议透露，省人大

常委会今年将编制粤港澳大湾区立法专项

计划，系统推进大湾区立法工作，每年推出

法规2部左右，助推做实大湾区“一点两地”

全新定位，为广东抓紧做实深化改革开放

的大机遇、大文章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开展专题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履行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职责的重

要形式。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瞄准

重大战略，听取审议广东关于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交流工作情况、关于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外贸一体化促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情况的报告，助推新

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陈

永康透露，今年将初次审议制定促进港

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就业创

业条例、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

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条例。另外，涉大

湾区立法的预备项目还有两部，包括制

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促进粤

港澳气象合作发展条例。

港澳青年就业创业条例将服务于在

大湾区生活创业的青年。“港澳青年在大

湾区生活工作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了，广东也成立了很多港澳青年就业创

业的基地。近些年来港澳青年与内地的

联系日益紧密，不断融合发展。我们将

通过立法服务保障港澳青年在内地就业

创业的扶持政策。”陈永康说。

珠海的横琴、深圳的前海、广州的南

沙，这三大平台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中明确的重大合作平台，在战略

定位上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目的都是在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探索、积累经

验，引领带动粤港澳在产业链条、专业服

务、科创能力等领域的全面深化合作。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广东已全面完

成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横琴、

前海、南沙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中新

广州知识城等功能区立法，粤港澳大湾

区立法开启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向

“更加具体细化、更具操作性”转化的新

阶段。

目光转向南沙，今年3月15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广东南沙基层立法联

系点正式挂牌成立，这是广州市首个“国

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它的设立标志

着南沙乃至大湾区立法工作进入新阶

段。作为“民意直通车”，南沙基层立法

联系点将更好地发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

势，把大湾区建设中遇到的法律法规问

题，新鲜、及时地传达至国家立法机关，

为推动大湾区建设中的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着力破解粤港澳合作中的法律障碍

做出贡献。

前海、河套是深圳新时期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门

户枢纽。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近期出炉的

2024年工作要点表示，用足用好经济特

区立法权，为这两个平台提供强有力的

法治保障是今年常委会立法工作的重

点。被称为前海“基本法”的《深圳经济

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

今年将进行修改，旨在对标国际通行规

则，突破一些现行的法律法规，赋予前海

更多探索空间，为我国在更高起点更深

层次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此外，《深圳经济特区河套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草

案）》立法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当中，将为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近年来，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建立了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规“立法直通车”

制度，即涉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改革急需的立法项目，不受立法计划数

量的限制。同时，在规则衔接上先行先

试，持续开展创新性立法，以“小切口”立

法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大变化”。

在国内率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推动出

台港澳建筑行业、旅游行业、医药行业的

从业人员在横琴直接执业等相关法规，

探索内地与港澳“资格互认”，促进港澳

专业人士跨境便利执业。

立法
成绩 形成一批标志性立法创新成果

重点
工作 做实大湾区“一点两地”定位

三大
平台 打造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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